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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拟对华正
塑料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止2018年12月06日，华正塑料集团
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贷
款本金8873.418321万元，利息3024.83497万元，垫付评估
费 4.04 万元,各项债权合计 11902.293291 万元，担保方式
为保证加抵押，其中抵押物为华正塑料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三处厂房：1、灵溪镇新工业园区 16 地块地段（建筑面积
10262平方米，占地面积12396.2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
出让），2、灵溪镇示范工业园区（建筑面积6528平方米，占
地面积12145.2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3、灵溪镇
沪山路、水门村（建筑面积14236平方米，占地面积17566.4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保证人为福建华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赵平。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苍南县支行作为贷款服务机构受托对华正塑料集团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二、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含
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三、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人请至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曾女士、黄先生
联系电话：0577-64760677 ，0577-64762786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城中路125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
2018 年 12月25日

关于华正塑料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所持有的
对世纪华丰控股有限公司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特发
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本次资产处置可采取单户处置、
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 我公司可能根据有
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
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
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内每项资产的详
细情况，请登录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网站www.nbfamc.com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
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2
月31日。

联系人： 李先生、姚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73345、81873342
电子邮件：lihao@nbfamc.com
公司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偃月街299号
邮编： 31501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4-81873322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

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月25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中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
《杭州中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于2018年9月18日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
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 经 余 杭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0110破5号之三】裁定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6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杭州中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确定的分配步骤，杭州中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实施第二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确定于
2019年1月4日实施，由管理人以货币方式支付给债权人。

最后分配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3099.48元（其中242.41
元为利息），其中债权人杭州市余杭地方税务局余杭税务

分局分配总额为人民币7006.48元，债权人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税务局余杭分局分配总额为人民币6093元。

对附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提存分配额的处置：
对未受领的分配额的提存：
对本次分配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以及

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
提存。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
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其他
债权人。

特此公告。 杭州中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 年 12月25日

杭州中百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分配公告

赵 志 辉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0434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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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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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股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公司将于2019年3月15日上午9:30分在本公司（诸暨市枫桥镇

学兴路5号枫林半岛会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讨论如下议题：1、审议增资方案；2、审议修改《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会议涉及议题的具体内容及参会注意事项请联系公司办公室汪艳庆：87471188。

诸暨市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2月25日

召开股东会的公告

(2018)浙0102民初2308号
浙江玖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

炳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02 民初2308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戴玲敏：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贷款本金、利息、复利、承担诉讼费用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4月8日9时40分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38号

浙江亿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惠借科技有限公司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8）浙0106民初12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陈水富：本院受理原告俞国贞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对其抵押的财产具有优先受偿权、承担诉讼费用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8日10时00分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袁金华、袁发祥：本院受理原告俞国贞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袁金华归还借款、支
付利息、袁发祥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由你们承担诉讼
费用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8日9时
0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龙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两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承
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8
日10时3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袁国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16日9时0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袁洪祥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16日9时3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郑海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
承担诉讼费用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16日10时00分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号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75号

郑福顺、丁余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106民初5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446号

马聪芬：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
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你定金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23号

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受理了申请人三明市东
方视界广告装饰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
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
11月29日作出（2018）浙0104民催23号民事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458号

朱海华、罗建华：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4 民初 458 号民事判决书、
（2018）浙0104民初45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们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88号

黄金凤、黄丽娜：本院受理原告吴国荣杭州分行
诉被告黄金凤、黄丽娜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民初8588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限你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9079号

张光林、蒋伟君、王庭稳、吕秀娟：本院受理原告
天威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光林、蒋伟君、王庭稳、
吕秀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907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310号

林法、叶素琴、董闽东：本院受理原告天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林法、叶素琴、董闽
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4 民初 2310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9363号

泰州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张浩：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泰州浩达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张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9363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催字26号

申请人上海佳上阀门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40200051 30234781、票
面金额10万元整、出票人杭州星辉轴承有限公司、收
款人吴兴钓鱼台矿山机械厂、付款行杭州联合银行
九堡支行、出票日期2018年11月28日、汇票到期日

2019 年 5 月 28 日），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至汇票到期后 15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181号

朱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学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诉被
告朱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191 民初 21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191
民初1583号

汪霞姣：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一
诺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诉被告汪霞
姣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191 民
初 1583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611号
杭州威力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瑞

格森工木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威力建材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定于
2019年3月18日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四
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643号

杭州顺势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鼎胜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杭州余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祝文进、刘文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3月15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806号

方亮：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红、仲丽萍诉被告方
亮、匡荣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6806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和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312号

申屠军：本院受理原告雷祖齐诉你申屠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3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余杭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518号之一

浙江联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
告浙江联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及变更合
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19日下午14时
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307号

申屠军：本院受理原告冯婷婷诉你申屠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3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余杭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149号之一

杭州暖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陈辉：本院受理的
原告何君诉被告杭州暖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陈辉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014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破5号

本院根据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18年12月14日裁定受理淳安千岛湖兴
龙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 指 定 淳 安 永 盛 联 合 会 计 师 事 务 所（普 通 合
伙）为淳安千岛湖兴龙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请你（你单位）在 2019 年 1 月 26 日前
向 淳 安 千 岛 湖 兴 龙 机 械 制 造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管
理人（通讯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新安大街 41
号 四 楼 ；邮 政 编 码 ：311700；联 系 电 话 ：
13732267335、 64831711； 电 子 邮 箱 ：
971008441@qq.com）申 报 债 权（注 ：相 关 债 权 的
利息计算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淳安千岛湖兴龙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淳安千岛湖兴龙机
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月28日9时在浙江省淳安县
人民法院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参加会议时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530号

李建雄：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陈青山装饰
材料经营部与被告李建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6277号

王加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威策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加才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5民催19号

河南省卓越电缆有限公司因灭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该汇票号码为 31300051/46932590、汇票金额
为人民币2万元整，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
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河南省卓越电缆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上述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为31300051/46932590、汇票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
出票人为宁波市鄞州日隆化工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浙江自贸区盈樽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18年11
月29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5月29日，最后持票
人为河南省卓越电缆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
2019年6月14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184号

姚益满：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献弟与被告浙江温
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状元支行、第三
人姚益满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诉状、证据副本、诉讼须知及举证通知收。原告请
求判令：1、排除执行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瞿溪街道
溪头街村金溪路44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0147747，
建筑面积：142.6平方米，土地权证号：温国用（2007）
第3-1095）房屋；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3月14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依法开庭进行审理，你应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243号

朱方益、张许朱、罗宗署：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
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朱方益、张许朱、罗宗署
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248号

李志朝：本院审理的原告温州乐享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志朝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2018）浙 0303 民初 6248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19年3月12日
16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五
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